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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人 民 政 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云府行复〔2024〕322号

申请人：郭某超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白云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。

地址：广州市白云区齐富路 88号城投总部大厦 B座 3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郑春苑，职务：主任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年 2 月 20日作出的编号：XX
《不予受理告知书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已依法予以受

理。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：XX《不予受理告知书》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是孤寡老人生前死后长达十多二十年的监护看护人

（法院已取证裁定）。据民政部门规定，有资格有条件申领死者

曾某崧的一次性死亡终止待遇，即丧葬费和抚恤金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条：社会保险经办

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，负责社会保险登记、个人权益记录、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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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。白云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作为白云

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，负责白云区行政辖区内的社会保险待遇支

付工作。

申请人郭某超（身份证号：XX）于2024年2月20日向我中心

申请曾某崧（身份证号：XX）的死亡待遇业务，我中心出具《不

予受理告知书》（编号：XX），申请人2024年2月25日邮寄签收。

根据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

保险的经办规程》（粤人社规〔2019〕27号）第五十条规定，“……

2011年7月1日后，参保人因病或非因工死亡且未领取工伤保险或

失业保险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的，其遗属可领取丧葬补助金和

抚恤金……”。根据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暂行办法》

（人社部发〔2021〕18号）第二条规定，“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的人员（包括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，以下简称“参保人员”）

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，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（合

称遗属待遇）”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四十

五条规定，“亲属包括配偶、血亲和姻亲。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

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为近亲属”。
根据《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（2023粤0103
民初XX号），申请人为死者曾某崧前夫的表侄子，非死者近亲

属，不属于遗属，因此不符合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的领取条件。

综上，我中心2024年2月20日作出《不予受理告知书》（编

号：XX）的行为适用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正确，程序正当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4年 2月 20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《企业职工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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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保险待遇申报表》，申报死亡待遇。

同日，被申请人出具编号：XX《不予受理告知书》，主要

内容为：“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无法证明申请人属于待遇领取人范

围，不符合业务受理条件，被申请人决定不予受理”。被申请人

于当日将该《不予受理告知书》邮寄送达申请人。

另查明，（2023）粤 0103民初 XX号《民事判决书》载明：

曾某崧为孤寡老人，申请人是曾某崧前夫的表侄子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年 2 月 20日作出的编号：XX
《不予受理告知书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条规定：“社会保险经

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，负责社会保险登记、个人权益记录、

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被申请人作为广州

市白云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，负责广州市白云区行政辖区内的社

会保险待遇支付工作。

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暂行办法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21〕18号）第二条规定：“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

员（包括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，以下简称“参保人员”）因病或

非因工死亡的，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（合称遗属

待遇）”。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的经办规程》（粤人社规〔2019〕27号）第五十条规定：

“……2011年7月1日后，参保人因病或非因工死亡且未领取工伤

保险或失业保险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的，其遗属可领取丧葬补

助金和抚恤金……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四十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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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规定：“亲属包括配偶、血亲和姻亲。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兄

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为近亲属。”本

案中，申请人作为死者曾某崧前夫的表侄子，虽然对曾某崧进行

了生前的照顾及死后的安葬，但其不属于曾某崧的遗属，故不具

备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的申领条件。被申请人据此作出编

号：XX《不予受理告知书》，并无不当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维

持被申请人于 2024年 2月 20日作出的编号：XX《不予受理告

知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日

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八日

抄告：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
